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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资 产 重 组 标 的 资 产 2 0 2 1 年 度  

业 绩 承 诺 未 实 现 的  

情 况 说 明 及 致 歉 声 明  

 

大华特字[2022]003395 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召开二〇一八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市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

关议案，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物机电”）及天

津市浩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诚汽车”）持有的内江

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江鹏翔”或“标的资产”）100%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本次交易价格为 1,186,139,900 元，其中现金对价支付金额为

237,227,980 元，占本次交易对价总额的 20%；股份对价支付金额为

948,911,920 元，占本次交易对价总额的 80%。本次交易拟向申万宏

源产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募集资金 236,999,997.24 元。 

2018 年 12 月 27 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大华特字[2022]003395号报告 

第 2 页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委员会 2018 年第 71 次工作会议审核并获得无条件通过。2019

年 2 月 3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许可[2019]191 号《关于核准四

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根据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7 月 3 日出具的《准予变更

登记通知书》，浩物机电和浩诚汽车合计持有的内江鹏翔 100%股权过

户至上市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工商变更

登记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内江鹏翔 100%的股权。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接受

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本次交易的会计师。 

一、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浩物机电、浩诚汽车签署的《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交易对方承诺内江

鹏翔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7,288.15 万元、

7,566.72 万元、7,786.49 万元（上述交易对方承诺的关于内江鹏翔

在相关利润补偿期间内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数”）。 

2020 年度，由于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内江鹏翔的经

营遭受到不可抗力的冲击，为促进上市公司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基于《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中标的资产受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的指导意见，上

市公司经与交易对方浩物机电、浩诚汽车协商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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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对原重组业绩承诺进行部分调整并签署了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内江鹏翔业绩承诺期间调

整为 2019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其中，2019 年承诺业绩不

变，交易对方承诺内江鹏翔 2021 年度、2022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7,566.72万元、

7,786.49 万元。 

二、收购资产 2021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 

内江鹏翔2021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与承诺盈利数等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1、业绩承诺金额 7,566.72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626.49 

3、差异额 -2,940.23 

4、业绩实际完成率（%） 61.14 

内江鹏翔 2021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4,626.49 万元，2021 年度的业绩承诺为 7,566.72 万元，

本年度业绩承诺未达标。 

三、2021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的原因 

内江鹏翔及其下属子公司（汽车 4S 店）属于汽车零售及维修服

务行业，主营乘用车经销及汽车后市场服务业务，主要从事整车销售、

维修保养服务、综合服务三大业务，形成辐射整个天津市的营销服务

网络，主要经销东风日产、上汽大众、一汽大众、一汽丰田、广汽丰

田、一汽马自达、斯柯达等中端乘用车品牌。内江鹏翔拥有 16 家汽

车 4S 店及 3 家综合服务公司。 

1、2021 年国内疫情防控措施发挥显著效果，但天津地区出现疫

情反复，内江鹏翔经营业绩受到疫情影响。内江鹏翔业务涵盖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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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 店的乘用车销售、维修服务及综合服务三个服务端，其最大特征

为产品、服务流动以及用户流动。鉴于 2021 年疫情零星反复、疫情

防控常态化及居民减少外出且消费需求下降，致使买车、维修、保养

等业务延迟，导致内江鹏翔收入减少。 

2、受制于汽车行业芯片短缺，汽车 4S 店上游整车厂产量减少，

新车供应紧张，致使内江鹏翔 2021 年新车销量低于预期，新车销售

收入也同步低于预期。 

基于上述因素，内江鹏翔虽采取多种降本增效措施，但是 2021

年度收入和毛利仍未达预期，未能完成 2021 年度的业绩承诺。 

四、致歉声明 

上述情况属于上市公司管理层事前无法获知且事后无法控制的

事项。我们对标的资产未能实现 2021 年度业绩承诺深表遗憾，并向

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范荣 

 中国注册会计师：  

  欧朝晖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